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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3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4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西藏证监局的有关通知要求，

2014 年 2 月 12 日，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上市公

司”）就相关方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自查，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

证券报》进行了披露。（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8） 

根据要求，公司对截至 2014 年 6 月底，相关方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进行

进一步梳理，并就尚在承诺期内的承诺履行情况披露如下： 

1、外资股东的相关承诺 

2010 年 7 月 9 日，鼎晖生物及新天域生化分别出具承诺“依照中国法律法

规，严格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等法定义务，并对此承

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未来如果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将严格履行相应的报告、公告义务，并要求受让方出具同等的不可撤销的承

诺函（不含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的股票交易的受让

方）”。 

承诺期限：上述承诺主体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该承诺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出具日，上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在重组完成后，

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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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

批事宜，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期限：该承诺在上述承诺主体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相关承诺人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五洲明珠（上市公司前身）主营业务变更为味精、氨基

酸、有机肥等生物发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孟庆山及其一致行

动人不存在由其控制的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公司，因此上市公司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孟庆山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孟庆山先生或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属控股

子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不会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对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目前

主要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不利用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进行任何损害上市公司的活动。如果孟庆山及其一

致行动人及/或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下属控股子公司因违反本承诺而致使上市

公司及/或其控股子公司遭受损失，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承诺期限：该承诺在上述承诺主体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4、关于公司独立运作的承诺 

孟庆山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五分开”的承诺如下：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业务上遵循五分开原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承诺期限：该承诺在上述承诺主体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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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5、关于股东追加锁定期的承诺 

股东孟庆山、杨维永、王爱军、何君、杨维英 5 人共同出具《关于追加限

售期的承诺函》：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充分保障其他中小股东的

利益，作为发起人股东，就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承诺如下：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 2014 年 1 月 2 日上市流通之日起追加限售锁定期 24

个月，即自 2014 年 1 月 2 日起 24 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限售期满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承诺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2 日之日起两年。 

履行情况：截至公告日，上述相关承诺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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